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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今日公布財政預算案，相信會繼承
過去七八年中，上任財爺平均每年估錯近
30%、盈餘 「爆棚」的 「奇景」。

其實，要製造財政盈餘一點不難。打個
比方，你有一間生意正快速增長的公司，若
你希望積聚盈餘，也可以嘗試 「節流」：任
由辦公室又慢又朦的影印機放着，不升級新
型號；漏水的窗口不補好；殘舊到已經彎起
的地氈又不換新；連廣告預算也省下。換言
之，只要你沒有為一盤明明是大好前途的生
意迎好而上，為未來本應可以越做越大的收
入而在今天投資，你的員工很快自會忍受不
住日日壞的影印機及被雨水浸得霉爛發臭的
地氈而跳槽。當顧客也再不能感受到一貫的
一流服務水準，自然會連生意額和市場佔有
率都一併失去，被本來落後於你的對手搶走
。留下的，就只有龐大盈餘，及一盤已經沒
有持續性可言、很快就會連年赤字的爛生
意。

無負債赤字竟減少服務

上述的例子，亦正好是我們過去9年，
沒有因應市場的經濟需求和市民的社會需要
急升而大力投資開拓土地、增建房屋、提升
教育、科研、旅遊景點、培訓醫生、增建醫

院及社區支援等的寫照，令今天的香港各個
層面的服務都供不應求而水準下降，卻要樣
樣加價，令百姓叫苦連天，民生矛盾處處。

更甚的是，香港明明不是希臘，我們既
沒赤字、更無負債，但前任財爺居然在2014
年推出 「0-1-1」節流方案，要求各政府部
門在三個財政年度內節省營運開支2%！ 「
0-1-1」方案是影響所有政策範疇的。我相
信社福界以及在公營醫院內工作的各位前線
員工，都想問問上任財爺：香港社會少了貧
病傷患者需要照顧了嗎？為什麼連福利和醫
療範疇都要削減開支？究竟是誰在社會挑起
矛盾？

上任財爺曾說，在他任內所有可以推行
的政策，他都有提供資源配合。但據悉，官
場很多人都知道，在某些極重要的政策範疇
（包括開拓土地、增加人手），身兼土地供
應督導委員會主席的前財政司司長，只批出
了一成多的開支，嚴重滯礙了建屋量，又促
使樓價上升，還引發了多輪辣招。這些事例
說明，其實過去多年，香港很多矛盾都是自
己製造的。

筆者認為，新任財爺應明白 「機會成本
」的概念，自然便會了解龐大的盈餘和儲備
，在今天這個樣樣不足、樣樣都貴的情況下
，完全不是 「值得開心」的事。過去七個財

政年度，計回 「派糖」和基金注資後，特區
政府實際共錄得8000億的財政盈餘，幾乎等
於政府兩年的開支！8000億，足以建80萬間
公屋，可以立即三倍解決20多萬公屋輪候冊
問題；或者把公共醫療體系的容量增加四倍
，肯定足以五至六倍應對人口老化；又或者
把香港商場增加兩倍，令內地和香港的兩地
矛盾絕跡！根本上，香港年輕人早應可輕易
上車，病倒的長者可以得到充分照顧，而遊
客也可以覺得賓至如歸；香港老中青三代，
以至我們的顧客本應人人開心，而不應存在
矛盾。這些就是我們沒有迎好而上投資社會
經濟的 「機會成本」。

特首參選人林太早前承諾，若她當選將
立即增加教育經費，筆者希望這是撥亂反正
的第一步。

談到公共理財，往往有人把 「審慎理財
」掛在口邊。但筆者深信，這四個字不應該
是政府吝嗇不投資社會經濟的藉口。文首的
例子便已經說明，真正的 「審慎理財」，還
包括投資在把握結構性機遇之上，把經濟規
模做大，才能提供未來幾十年源源不絕的稅
源。

政府不應「厭食」理財

同時， 「審慎理財」還應包括 「防患於
未然」的社會投資，讓今天增加的開支，為
我們免卻日後更大筆、更長遠的負擔。舉個
例，若政府加強健康生活教育，就可令退休
人士更懂照顧自己；增加社區設施，幫助長
者保健，減低他們患病住院的頻率及時間，
便等於為政府節省緊急醫療的重大開支。

近月通車的南港島線就是 「投資在樽頸
上」的好例子。新線把來往中區與南區的車
程縮短近一小時，讓苦候鐵路多時的南區居
民有更多時間，不論是陪伴家人還是工作賺
錢，都是實際利民的回報。除此之外，這個
本來欠缺生氣的舊工業區，還因鐵路開通而
全面活化，多了幾間五星酒店、工廈被活化
成初創企業孵化器（如Gensis）。又例如，
近日開標的鴨脷洲前駕駛學院的全海景地皮

，成交價很大機會超市場預期，達到110億
以上。這一切都充分反映，因鐵路開通帶來
的總增值，肯定比政府在該區的基建投資
高。

也有人說，香港需要較高的財政儲備水
平，因為我們需要捍衛聯繫匯率制度，要隨
時準備 「打大鱷」。但筆者想提醒大家，特
區政府上一次錄得財政赤字的時期，是1998
年的 「亞洲金融風暴」，我們共錄得相當於
9個月開支的財政赤字。但在2008年，我們
面對了規模遠超 「亞洲金融風暴」、破壞性
亦大於1929年大蕭條的 「環球金融海嘯」，
特區政府在該年及其後的每一年仍錄得財政
盈餘。

我們絕對要為 「rainy days」儲 「落雨
錢」，但天天嚷着要為 「末日洪水」作出準
備，就明顯是一種病態。明明有大量可幫助
社會經濟及市民的資源，卻自行選擇不使用
，對社會的影響就如患上厭食症一樣傷身。
我懇切希望新任及未來財政司司長有盡量把
握結構性機遇來發展經濟的 「雄心」，及關
愛社會的 「愛心」，得以製造源源不絕的公
共收入來持續支援弱勢社群，使香港再成為
一個讓市民引以為傲的繁榮的家。（文章有
刪節）

香港黃金五十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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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兩手準備的提名策略
二月八日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宣布

參與第五任行政長官競選。無論他能否成為
正式候選人，這意味着本次行政長官競選有
反對派人士正式參與。

之前，宣布參選的四位人士，就其從政
經歷而言都是建制派。相比較，兩位男士不
同程度呈現 「局部非建制派化」，形象地說
，在不同程度上 「藍」中帶 「黃」。但是，
沒有一人是典型的反對派即 「全黃」。

有一種估計：梁國雄是 「拒中抗共」陣
營後台老闆用來掩護曾俊華衝擊行政長官寶
座的副攻手。還有一種估計：梁國雄是 「拒
中抗共」陣營後台老闆預備有人衝擊行政長
官失敗的 「後着」——進一步推動 「本土自
決」和 「港獨」，給下屆特區政府和中央製
造更大麻煩。

用梁國雄為「本土」張目

這兩種估計在邏輯上是不矛盾的，也就
是說， 「拒中抗共」陣營後台老闆既用梁國
雄替某人開道，又用梁國雄為本土激進分離
勢力張目。前一種分析，關注本次行政長官
競選；後一種分析，考慮本次行政長官競選

後的香港政局演變。分析角度不同而相互補
充。

問題是，這兩種估計是基於一個假設
—— 「拒中抗共」陣營只推舉梁國雄作為行
政長官候選人。

這是一個值得商榷的假設。第一， 「拒
中抗共」陣營包括所謂傳統 「泛民」和冒起
於 「佔中」的本土激進分離勢力，梁國雄屬
於 「泛民」中少數極端分子，其參選行政長
官的支持者則屬於本土激進分離勢力。第二
， 「拒中抗共」陣營的後台老闆，既希望香
港 「亂」以掣肘中央政府，又不願意香港 「
太亂」而危及他們在香港的既得利益；西方
若干國家政府明白， 「港獨」行不通。以上
兩點決定了，無論是 「拒中抗共」陣營後台
老闆還是 「泛民」，都不會讓梁國雄做 「拒
中抗共」陣營的 「唯一代表」。

為什麼從第二任行政長官補選開始至第
四任行政長官競選， 「泛民」兩大政治團體
民主黨和公民黨，輪流派人參選？不是為了
當選，而是為了同建制派展開政治鬥爭，為
了展示 「拒中抗共」陣營的存在，為 「拒中
抗共」陣營在立法會和區議會競選中鞏固基
本支持力量並爭取更多支持者。

為什麼至今民主黨和公民黨無人參選？
首先，因為他們陷入空前嚴重的思想政治危
機。民主黨、公民黨在 「佔中」運動中喪失
了反對派的領導地位。公民黨關於香港的新
論述，接近本土激進分離勢力，但尚未至於
公開支持 「港獨」。民主黨不同意 「港獨」
，但是不反對 「本土主義」。其次， 「拒中
抗共」陣營在第五任行政長官選委會中的席
位佔逾四分之一，民主黨和公民黨足以協調
而推舉一人做候選人，不必着急。第三，當
前行政長官選舉選情空前錯綜複雜和激烈，
民主黨和公民黨需要窺測最佳時機。

總之，如果 「拒中抗共」陣營只有梁國
雄參選行政長官，那麼，民主黨和公民黨就

將完全失去他們在 「拒中抗共」陣營中的領
導和主導位置， 「拒中抗共」陣營就將衰落
。試問： 「拒中抗共」陣營的後台老闆的政
治智慧如此低嗎？在香港政治鬥爭中滾打了
幾十年的民主黨和公民黨的核心領導層甘心
退出歷史舞台嗎？

果然，二月十五日開始，反對派做新的
部署。在公民黨主導下，三十名法律界選委
率先採取 「三管齊下」的新策略：一是將一
部分提名分配給胡國興和曾俊華，二是預留
大部分提名伺機分配給胡國興或曾俊華，三
是預留少數提名俟 「民間公投提名」結果來
定。嗣後，資訊科技界的反對派選委也如法
炮製。

曾俊華進一步向其靠攏

值得注意的是，至今，已然提名的反對
派選委表現出 「親胡（國興）疏曾（俊華）
」的態度，即給予前者的提名多於後者。尤
其：二月十八日，七個界別的反對派選委所
組成的 「民主政綱先導計劃」宣布，四十六
票提名胡國興參選行政長官；二月十九日，
衛生服務界 「衛．真普30」宣布，十票提名

胡國興。在反對派選委的這兩項提名中，曾
俊華一票未得。顯然，這是因為在對待全國
人大常委會 「八．三一」決定以及其他問題
上，胡國興更接近反對派。反對派利用曾俊
華亟需獲得一百五十個提名的焦灼心理，迫
其在政治上進一步向他們靠攏。

耐人尋味的是，二月十六日民主黨中委
會決定向各成員推薦，支持曾俊華參選，並
將其七名立法會議員的提名票全部給了曾俊
華。另一方面，公民黨積極推動反對派選委
採取 「親胡（國興）疏曾（俊華）」的態度
，而其作為反對派重要政治團體的總體提
名意向，至今未說明。公民黨已明確表示
的是，竭盡全力使 「中聯辦支持者不能當
選」。

反對派在決定誰是代表該陣營競逐第五
任行政長官上，既合作又分歧的表現，暴露
其領袖人物和後台老闆的兩種考慮，一是爭
取若干 「藍」中帶「黃」的建制派參選人蛻變
為其馬前卒；一是爭取三月二十六日 「流
選」而推出其重量級人物搶奪行政長官寶
座。

資深評論員，博士

政府新年度財政預算
案即將公布。之前有消息
傳出，今個年度約有七百
多億盈餘。財政預算究竟
派不派糖，頗為社會大眾
關注。新任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有點守
口如瓶，只表示：資源分配的決定都
可以為社會上不同階層數以萬計市民
帶來益處，採取務實有為思路，能回
應社會需要及應對長遠挑戰。由此推
測，新一份財政預算案應有一部分盈
餘作為發展經濟設施和紓解基層市民
生活的考慮。

不少市民認為，年度有達七百多
億元的財政盈餘，只要能夠拿一半盈
餘出來，約三四百億元，應有足夠資
金達成社會大眾、政黨、社團、勞工
組織的願望和訴求。為多年來廣大市
民積壓下來的一些怨氣和抑鬱紓緩一
下，歡愉一下。就算不能全數兌現，
也都應該盡量達成一半以上的訴求。
例如電費津貼，寬減薪俸稅，公屋免
租，綜援及長者生果金 「雙糧」，都
是關乎基層市民生計的。以上多項訴
求，政府曾在多年前試行過，產生的
社會效應非常好。不但為普羅市民紓
緩困境，抵銷了市民對政府的一些誤
解和批評指責。雖然花二三百億元，
卻值得。

另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政府如
落實為七十萬戶公屋住戶免租一個月
的話，就應該為正在輪候上公屋的人
士及家庭提供適當的援助才公平。這
些合資格申請公屋人士家庭，因為政
府興建公屋數量應付不了需求，而令
這些家庭苦候多年遲遲未能 「上樓」
，被逼租住私人樓宇或劏房，要長年
累月捱貴租以及隨時被迫遷。他們每
個月負擔的租金往往比入住公屋的租
戶租金高達三四倍，佔總入息一半以

上。無論從任何方面來說
，政府應該盡力去幫助這
一階層人士。

最有效的做法就是為
這群等候入住公屋的家庭

提供租金津貼，或者以租金的一半為
上限。例如租金每月四千元，政府就
為他們每月津貼二千元。當然要考慮
的是，這種租金津貼以逐年計，或是
津貼到入住公屋時為止。除租金得到
津貼外，其入學讀書的子女的雜費包
括書簿費、車費都應得到津貼。這是
一群名副其實的弱勢社群，最最需要
幫助的一群。

另一個需要支援的，就是基層勞
工即低收入的非技術勞工，月薪在一
萬二三以下。以當下的生活物價指數
消費來說，一個家庭若只得一個月薪
一萬二三的打工仔工作，負擔一家數
口生活是非常困難的，尤其是一些正
輪候入住公屋的家庭。政府應考慮對
這一群低薪族給予支援，提供若干的
特別津貼。

跨區車費津貼實行多年，成效不
大，依然每月六百元，即每日二十元
，似乎值得檢討。總的來說，若然新
財政年度政府肯將約七百億元盈餘拿
出一半來紓解民困，紓緩貧富懸殊，
以及用以支援基礎建設，發展產業，
提升香港的競爭力，可謂相得益彰，
一舉多得。

記得新任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上
任時曾經說過， 「錢應使則使」。而
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也曾說過： 「錢
是搵來使，唔係搵來睇。」能將金錢
運用得宜，發揮得好，賺取最大的功
效，這才是理財高手。勿一味守住金
山銀山而無所作為，此乃守財奴本色
，完全追不上現今經濟社會發展步伐
和思維。 香港華人革新協會副會長

有 話 要 說

文滿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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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財策當此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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